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

“9·2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20日，赵**驾驶渝BF281E轻型仓栅式货车由巴南区往九龙坡区方向行驶，04时52分许，当其行驶至G5001重庆绕城高速江津区境内下行119公里274米处时，车辆前部与高速公路右侧分道口护栏端头发生碰撞，后侧翻于第三行车道与应急车道内，造成渝BF281E车及所载货物受损，高速公路路产受损，驾驶人赵**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九龙坡大队调查并认定，赵**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023年11月10日，区应急局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九龙坡大队案件移交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成立了由区应急局牵头，区公安局、区交通局、区总工会等部门和单位派员组成的“江津区‘9·2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负责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区纪委监委机关派员介入事故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街道文庙社区果园路94号2－2；法定代表人：张**；成立日期：2022年11月18日；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运输货物打包服务；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停车场服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C49HJGXH。

二、事故经过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9月20日，赵**驾驶渝BF281E轻型仓栅式货车由巴南区往九龙坡区方向行驶，04时52分许，当其行驶至G5001重庆绕城高速江津区境内下行119公里274米处时，车辆前部与高速公路右侧分道口护栏端头发生碰撞，后侧翻于第三行车道与应急车道内，造成渝BF281E车及所载货物受损，高速公路路产受损，驾驶人赵**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二）事故应急处置。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九龙坡大队启动了应急响应，立即赶往事发现场进行处置，对事故路段展开车辆疏导、警戒和管制。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死亡人员基本情况。

赵**，男，33岁，身份证号：50024********60510，家住重庆市彭水县邵庆街道镇南村*组**号，自主经营者，在此次事故中死亡。

（二）直接经济损失。

该事故造成赵**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万元。

四、事故原因与性质

（一）事故发生原因。

驾驶人赵**驾驶机动车未尽观察义务，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机动车是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性质。

通过对本次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是驾驶人员赵**负全部责任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五、事故责任与处理建议

（一）驾驶员赵旭森。

赵**驾驶机动车未尽观察义务，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机动车，有过错，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之规定，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鉴于其已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

经调查，该公司目前名下只有渝BF281E这一台车，该公司没有运营活动，赵**驾驶渝BF281E进行运输活动时，未向该公司缴纳任何费用。2023年5月份，购买渝BF281E汽车时，因赵**征信有问题，由张**以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帮忙贷款购买该车，实际出资人、受益人均为赵**，赵**与张**是亲戚关系。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的发生与该公司的日常管理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建议对其不予进行行政处罚。

（三）职能部门履职情况。

2023年12月8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关于“9·20”道路交通事故有关情况的说明：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地址为彭水县汉葭街道文庙社区果园路94号2－2，该公司未在我县交通部门申请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相关业务。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交办运函〔2018〕2052号）文件精神，自2019年1月1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许可证。为此，该公司不属于我中心所辖的道路运输企业。

事故调查组认为事发公司不属于彭水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建议在本次事故中不予追责。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本次交通事故暴露出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漠，未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重庆集妙运输有限公司要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全面分析本单位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制定有效的安全管控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避免和预防类似事故发生。

江津区“9·2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2023年12月14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